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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委托理财逾期后续进展的公告 

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   2011 年 8 月 12 日，公司与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长安国信）

签署了正路集团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。公司将 4500 万元资金委托给长安

国信进行管理，向浙江正路工贸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正路集团）发放流动

资金贷款，期限为 12 个月（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3 日披露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.sse.com.cn 网站的公告）。 

    2012 年 8 月，该理财出现了逾期。长安国信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强

制执行申请。8 月 27 日，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正路集团用于贷款抵押担保的

3351.04 平方米的商业物业（原评估价值 9570 万）进行查封，查封期限为 2 年。

（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5 日、2012 年 8 月 29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

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.sse.com.cn 网站的公告）。 

2013 年 9 月 4 日，正路集团及其他 6 家关联企业向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

申请破产重整。2014 年 7 月 1 日浦江县人民法院作出裁定，通过重整计划草案，

重整期三年（公司分别在 2014、2015、2016 年《年度报告》中披露）。 

  2017 年 7 月 25 日，公司收到浦江县人民法院（2017）浙 0726 破 5-11 号民

事裁定书，裁定终止正路集团等 7 家关联公司重整计划的执行，并宣告其破产（详

见 2017 年 7 月 26 日披露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

www.sse.com.cn 网站的公告）。 

  2017 年 8 月 11 日，浦江县人民法院召开正路系企业第四次债权人会议，公

司有关人员会同长安国信人员一同参加。会议内容如下： 

一、正路系企业管理人报告正路系资产负债情况 

截止目前正路系的债权总额 195301.83万元，其中优先权债权93589.73万元，

普通债权 101587.52 万元，劳动债权 124.58 万元。共计债权人 82 位，其中优先

债权人 19位，普通债权人 63位。管理人初步认定的正路系公司资产总额 66495.45



万元，正路系实际控制人郑卫星夫妇及有关人员个人资产总额 4102.91 万元，两

项合计总金额 70598.36 万元。其中福泰隆广场总建筑面积 18960.76 平方米，评

估价值 27624.69 万元（其中我公司抵押物评估价值为 6702.08 万元，折合每平米

评估价 2 万元）。  

 

二、通过《正路系企业破产财产变价方案》、《管理人报酬方案》等议案。 

本公司对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异议： 

1、资产评估不公开、不透明，存在暗箱操作之嫌。2011 年正路集团以其拥

有的福泰隆广场 3351 平方米的商业物业为本公司提供抵押担保，当时评估价值

为 9570 万元。现评估价为 6702.08 万元，与目前当地市场价严重不符，管理人

也未向债权人提供有关评估公司的选择程序及评估方法和原则（据了解评估公司

与管理人有关联关系）。 

2、《正路系企业破产财产变价方案》严重侵害优先债权人合法权益。方案将

优先债权人与普通债权人混在一起进行表决，不做分组表决（因普通债权超过

50%以上）。同时，又将优质的抵押资产与劣质资产混合，打成若干资产包处置，

以侵害优先债权人的利益去维护普通债权人和后续低价托底者利益，违反我国

《物权法》、《担保法》的立法初衷，也违反了《破产法》的相关规定。 

3、管理人的管理费收取明显违规。《管理人报酬方案》提出：“管理人有权

向担保权人收取最终清偿财产价值总额 10%的报酬”。按这一规定，管理人至少

可收取数千万元的管理费。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

酬的规定》明确：“在以下比例限制范围内分段确定管理人报酬：1、不超过一百

万元（含本数，下同）的，在 12%以下确定；2、超过一百万元至五百万元的部

分，在 10%以下确定；3、超过五百万元至一千万元的部分，在 8%以下确定；4、

超过一千万元至五千万元的部分，在 6%以下确定；5、超过五千万元至一亿元的

部分，在 3%以下确定；6、超过一亿元至五亿元的部分，在 1%以下确定；7、

超过五亿元的部分，在 0.5%以下确定。担保权人优先受偿担保物价值，不计入

前款规定的财产价值总额”。 而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在进行上述议案表决时，让超

过 50%以上普通债权人（不需承担管理费用）参与表决，并决定了由抵押权人来

支付管理费用，表决程序显失公平、公正。 



    4、有借破产之名，低价变卖资产、输送利益之嫌。本次正路系企业破产财

产变价方案将优质资产与劣质资产捆绑打包处置，低估优质资产价值，为后续托

底方低价托底打基础。本次破产由上海吉贸郁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由二名自然

人于 2015 年设立的公司）在评估价打五折后对破产财产进行托底收购。而事实

上如抵押物分别处置，抵押物变现价值完全可以覆盖抵押债权，并不存在托底。

而且抵押债权人多数是国有控股或参股金融企业和上市公司，这种变价方案将严

重导致国有资产流失。 

在此之前，我们与其他优先债权人一起，一直在与当地相关部门和法院、管

理人进行联系，但都得不到很好的交流与沟通。为此，我们将通过合法渠道向上

级政府、上级法院、纪检部门反映此案处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我们的合理诉求，

尽最大努力维护企业和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如上述方案得不到纠正，本公司该项信托资金存在不能完全收回的风险，初

步测算可能给公司带来 1500 万元左右的损失（即按本公司抵押物当前评估值

6702.08 万元打五折，并扣除管理人 10%管理费，尚未考虑其他税费）。公司将在

2017 年半年报中对该项预计损失计提减值准备，计提后仍不影响公司 2017 年 7

月 7 日披露的半年度业绩预告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相关后续进展情况，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8 月 15 日 


